
 

第 七 屆 觀 塘 區 議 會 屬 下  

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 

第 七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日  期 ︰ 20 2 5 年 1 月 7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 間 ︰ 下 午 2 時 3 1 分 至 下 午 3 時 51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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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  

柯 創 盛 先 生 ,  M H  (主 席 )  曾 榮 輝 先 生  

張 培 剛 先 生  (副 主 席 )  程 海 欣 女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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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逸 君 先 生  歐 陽 均 諾 先 生  

林  瑋 先 生  鄭 強 峰 先 生  

金  堅 女 士  譚 肇 卓 先 生  

馬 軼 超 先 生 ,  M H  關 堅 榮 先 生  

張 姚 彬 先 生  龐 智 笙 先 生  

張 琪 騰 先 生 ,  M H  陳 華 裕 先 生 ,  M H ,  J P (增 選 委 員 )  

梁 思 韻 女 士  黃 新 雄 先 生  (增 選 委 員 )  

許 有 為 先 生   

  

列 席 者    

張 家 朗 先 生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2 )  

周 立 根 先 生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葉 玉 薇 女 士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4 )  

陳 本 好 女 士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地 區 設 施 )  

周 德 心 女 士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
李  健 先 生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
李 琬 童 女 士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二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
吳 見 青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觀 塘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蕭 琇 瓊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觀 塘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王 詩 韻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觀 塘 區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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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 修 文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3 1  

曹 文 瀚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3 1 A  

鍾 玉 明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／ 1(東 )  

馮 彩 嬋 女 士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工 程 師 / 11 (東 )  

潘 雅 雯 女 士  渠 務 署 工 程 師 ／ 九 龍 6  

梁 偉 臨 先 生  水 務 署 工 程 師 ／ 九 龍 區 (分 配 4)  

葉 沃 增 先 生  路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／ 觀 塘  

   

秘 書    

潘 子 駿 先 生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5   

   

應 邀 出 席 者    

葉 淑 嫻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(東 九 文 化 中 心 )3  議 項 V  

黃 建 國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理 (東 九 文 化 中 心 )1   

程 穎 琳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副 經 理 (東 九 文 化 中 心 )4   

馬 穎 敏 女 士  建 築 署 高 級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32 3   

陳 樂 妍 女 士  建 築 署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35 5   

   

缺 席 者  

余  敏 先 生 ,  M H  

 
 

  

 

開 會 辭  

 

主 席 歡 迎 委 員 會 成 員 及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屆 觀 塘

區 議 會 (下 稱 「 區 議 會 」 )屬 下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本

委 員 會 」 )第 七 次 會 議 。  

 
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在 會 前 收 到 余 敏 委 員 缺 席 是 次 會 議 的 書

面 通 知 。 由 於 申 請 符 合 《 觀 塘 區 議 會 常 規 》 第 64 ( 1 )條 ， 本 委 員

會 同 意 上 述 缺 席 申 請 。  

 

 

I .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3 .  秘 書 處 早 前 已 發 送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的 擬 稿 予 各 委 員 傳 閱 ， 委

員 在 會 前 及 會 議 中 並 無 提 出 其 他 意 見 ， 第 六 次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

過 。  



 3  

 

 

I I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觀 塘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使 用 概 況 匯 報  

(觀 塘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1 /20 2 5 號 )  

 

4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 「 康 文 署 」 )代 表 介 紹 文 件 。  

 

5 . 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5 . 1  委 員 指 出 安 達 邨 流 動 圖 書 館 服 務 站 (下 稱「 流 動 站 」)

於 20 2 4 年 11 月 的 使 用 量 較 低 ， 詢 問 康 文 署 會 否 加

強 宣 傳 有 關 服 務 ， 以 改 善 使 用 情 況 。  

 

5 . 2  委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在 流 動 站 外 設 置 二 維 碼 ， 以 調 查 區

内 居 民 的 閱 讀 興 趣 。  

 

5 . 3  委 員 查 詢 康 文 署 在 區 内 推 廣 閱 讀 風 氣 的 計 劃 。  

 

5 . 4  委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透 過 獎 勵 計 劃 鼓 勵 市 民 閱 讀 。  

 

6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6 . 1  安 達 邨 流 動 站 方 面：為 配 合 社 區 發 展，康 文 署 於 20 23

年 分 別 在 安 達 邨 和 安 泰 邨 設 立 了 流 動 站 ， 並 以 派 發

傳 單 及 懸 掛 橫 額 等 方 式 進 行 宣 傳。另 外，康 文 署 正 計

劃 舉 行 一 系 列 宣 傳 活 動，包 括 獎 勵 計 劃，以 吸 引 更 多

居 民 使 用 兩 個 流 動 站 。  

 

6 . 2  設 置 二 維 碼 方 面：康 文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，並 會 研 究

如 何 調 查 區 内 居 民 的 閱 讀 興 趣 。  

 

6 . 3  推 廣 閱 讀 風 氣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會 舉 辦 一 系 列 推 廣 閱 讀

風 氣 的 活 動，包 括 兒 童 故 事 時 間、親 子 讀 書 會 及 夏 日

圖 書 館 節 等。署 方 亦 會 於 今 年 4 月 23 日 舉 辦「 香 港

全 民 閱 讀 日 」，屆 時 會 邀 請 區 議 員 參 與 及 推 廣 有 關 活

動 。  

 

7 .  委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推 出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， 供 市 民 預 約 圖 書 館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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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， 然 後 前 往 流 動 站 領 取 相 關 資 料 。  

 

8 .  康 文 署 表 示 署 方 一 直 有 提 供 相 關 服 務 。  

 

9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。  

 

 

I I I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 02 4 年 1 0 月 至 11 月 在 觀 塘 區 內 設

施 管 理 的 匯 報  

 (觀 塘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2 /20 2 5 號 )  

 

1 0 .  康 文 署 代 表 介 紹 文 件 。  

 

1 1 . 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1 1 .1  委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補 種 樹 木 時 考 慮 其 位 置 和 品 種 ， 並

採 取 加 固 措 施 ， 以 減 低 惡 劣 天 氣 對 樹 木 的 影 響 。  

 

1 1 .2  委 員 查 詢 康 文 署 翻 新 觀 塘 區 各 場 地 的 遊 樂 設 施 的 計

劃 。  

 

1 1 .3  委 員 查 詢 康 文 署 計 算 體 育 館 使 用 率 的 方 式 ， 以 及 預

訂 體 育 館 的 候 補 機 制 。  

 

1 1 .4  委 員 指 出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的 使 用 率 有 所 增 加 ， 詢 問 康

文 署 會 否 相 應 調 整 場 地 的 管 理 、 清 潔 及 保 安 安 排 。  

 

1 1 .5  委 員 查 詢 安 秀 道 公 園 足 球 場 去 年 1 0 月 和 11 月 使 用

率 偏 低 的 原 因 ， 並 詢 問 康 文 署 有 何 措 施 提 升 其 使 用

率 。 委 員 亦 建 議 康 文 署 於 非 繁 忙 時 段 向 公 眾 免 費 開

放 場 地 。  

 

1 2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1 2 .1  樹 木 方 面：康 文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，並 表 示 會 不 時 審

視 種 植 樹 木 的 位 置 和 樹 木 品 種 ， 在 適 當 的 地 點 選 擇

種 植 合 適 的 樹 木 品 種 ， 以 確 保 公 眾 安 全 及 樹 木 持 續

生 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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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2  翻 新 工 程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會 適 時 審 視 各 兒 童 遊 樂 場 的

規 模、使 用 年 期、使 用 率 和 設 施 的 實 際 情 況，與 維 修

部 門 有 序 展 開 所 需 的 翻 新 工 程 。  

 

1 2 .3  足 球 場 使 用 率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表 示 安 秀 道 公 園 受 地 理

位 置 影 響 ， 足 球 場 的 使 用 率 較 其 他 近 市 中 心 的 足 球

場 低。由 於 該 足 球 場 為 收 費 設 施，署 方 暫 未 有 計 劃 向

公 眾 免 費 開 放 場 地。然 而，署 方 會 邀 請 區 內 團 體 及 學

校 租 用 足 球 場，並 計 劃 在 足 球 場 舉 辦 活 動，以 提 高 設

施 的 使 用 率 。  

 

1 2 .4  體 育 館 使 用 率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表 示 署 方 是 根 據 預 訂 率

計 算 體 育 館 使 用 率 。  

 

1 2 .5  候 補 機 制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表 示 在 租 用 人 親 身 前 往 各 康

體 場 地，或 經「 S mar tP LAY 康 體 通 」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於

指 定 日 期 內 取 消 場 地 預 訂 後 ， 署 方 便 會 按 相 關 程 序

將 有 關 段 節 重 新 開 放 予 其 他 市 民 租 用 。  

 

1 2 .6  海 濱 花 園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一 直 有 安 排 駐 場 人 員 管 理 觀

塘 海 濱 花 園 ， 及 聘 用 外 判 保 安 員 及 清 潔 工 人 進 行 日

常 巡 邏 及 清 潔，以 維 持 場 地 秩 序 及 衞 生。署 方 會 根 據

《 遊 樂 場 地 規 例 》 在 有 需 要 時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及 向 警

方 尋 求 協 助。另 外，署 方 將 會 在 場 地 加 裝 閉 路 電 視，

以 加 強 保 安 。 署 方 亦 會 與 警 務 處 及 相 關 部 門 保 持 緊

密 聯 絡 ， 加 強 場 地 管 理 工 作 。  

 

1 3 . 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1 3 .1  委 員 詢 問 康 文 署 會 否 在 觀 塘 區 的 休 憩 空 間 內 栽 種 不

同 植 物 ， 吸 引 市 民 「 打 卡 」。  

 

1 3 .2  委 員 詢 問 康 文 署 會 否 在 前 馬 游 塘 中 堆 填 區 或 前 晒 草

灣 堆 填 區 臨 時 用 地 增 設 球 場 。  

 

1 3 .3  委 員 希 望 康 文 署 提 供 未 來 兩 年 有 關 遊 樂 設 施 的 大 型

改 造 ／ 翻 新 工 程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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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4  委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考 慮 於 大 規 模 翻 新 游 泳 池 或 興 建 新

游 泳 池 時 增 設 更 多 嬉 水 設 施 ， 以 提 升 游 泳 池 的 吸 引

力 。  

 

1 3 .5  委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在 網 站 提 供 觀 塘 區 内 不 同 賞 花 地 點

的 資 料 。  

 

1 4 .  副 主 席 查 詢 康 文 署 在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增 設 閉 路 電 視 的 詳 情 。  

 

1 5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1 5 .1  觀 塘 海 濱 花 園 增 設 閉 路 電 視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表 示 觀 塘

海 濱 花 園 現 時 設 有 2 8 部 閉 路 電 視，而 署 方 將 增 設 八

部 。 相 關 工 程 預 計 於 今 年 第 一 季 完 成 。  

 

1 5 .2  賞 花 資 料 方 面：康 文 署 稍 後 會 整 理 並 提 供 相 關 資 料。 

 

(會 後 備 注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轉 發 由 康 文 署 提

供 之 補 充 資 料 。 )  

 

1 5 .3  在 前 馬 游 塘 中 堆 填 區 或 前 晒 草 灣 堆 填 區 臨 時 用 地 增

設 球 場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表 示 由 於 相 關 用 地 仍 處 於 規 劃

階 段 ， 署 方 暫 未 有 計 劃 增 設 球 場 。  

 

1 5 .4  增 設 游 泳 池 嬉 水 設 施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表 示 有 關 工 程 涉

及 詳 細 規 劃 ， 並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1 5 .5  大 型 改 造 ／ 翻 新 遊 樂 設 施 工 程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稍 後 會

整 理 並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。  

 

(會 後 備 注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轉 發 由 康 文 署 提

供 之 補 充 資 料 。 )  

 

1 6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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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觀 塘 區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使 用 概 況  

(觀 塘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3 /20 2 5 號 )  

 

1 7 .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「 民 政 處 」 )代 表 介 紹 文 件 。  

 

1 8 . 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1 8 .1  委 員 詢 問 民 政 處 會 否 重 建 或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。  

 

1 8 .2  委 員 關 注 藍 田 (東 區 )社 區 會 堂 的 維 修 期 。  

 

1 8 .3  委 員 詢 問 民 政 處 可 否 在 油 塘 社 區 會 堂 的 禮 堂 安 裝 大

型 電 子 屏 幕 期 間 ， 開 放 台 下 空 間 供 團 體 租 用 。  

 

1 8 .4  委 員 關 注 啟 業 社 區 會 堂 男 洗 手 間 的 工 程 進 度 。  

 

1 8 .5  委 員 關 注 樂 華 社 區 中 心 内 物 資 佔 用 場 地 空 間 的 情

況 。  

 

1 8 .6  委 員 查 詢 順 利 社 區 中 心 於 工 程 期 間 的 彈 性 使 用 安

排 。  

 

1 9 .  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1 9 .1  藍 田 (東 區 )社 區 會 堂 ： 民 政 處 會 向 相 關 部 門 了 解 詳

情 ， 稍 後 回 覆 委 員 的 查 詢 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 ： 民 政 處 已 於 會 後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。 )  

 

1 9 .2  油 塘 社 區 會 堂 ： 民 政 處 表 示 安 裝 大 型 電 子 屏 幕 涉 及

大 量 零 件，基 於 安 全 考 慮，處 方 未 能 於 工 程 期 間 開 放

台 下 空 間 供 團 體 租 用 。  

 

1 9 .3  佔 用 場 地 空 間 ： 民 政 處 會 向 樂 華 社 區 中 心 負 責 人 跟

進 有 關 情 況 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：早 前 暫 存 在 樂 華 社 區 中 心 禮 堂 內 的 物 資

已 被 移 走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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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4  啟 業 社 區 會 堂 ： 民 政 處 一 直 與 相 關 工 程 部 門 跟 進 啟

業 社 區 會 堂 男 洗 手 間 的 工 程，並 已 擬 訂 新 維 修 方 案。

在 不 影 響 啟 業 商 場 其 他 使 用 者 的 情 況 下 ， 民 政 處 及

相 關 部 門 會 儘 快 進 行 工 程，並 適 時 向 委 員 匯 報 進 度。 

 

1 9 .5  重 建 或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： 民 政 處 表 示 重 建 或 興

建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涉 及 資 源 考 慮 及 社 區 實 際 需 要 ，

處 方 會 適 時 向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下 稱「 民 政 總 署 」)轉 達

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匯 報 。  

 

(會 後 備 注：民 政 總 署 及 民 政 處 一 直 密 切 留 意 區 內 人

口 增 長 和 發 展 情 況，並 根 據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

中 所 訂 明 的 準 則，例 如 人 口 多 寡、社 區 期 望、附 近 有

否 類 似 的 社 區 設 施 和 使 用 率 等 ， 評 估 興 建 社 區 會 堂

的 需 要；如 涉 及 重 建 現 有 設 施，須 與 相 關 部 門 探 討 原

地 重 建 的 可 行 性 ， 以 及 詳 細 考 慮 計 劃 對 周 邊 居 民 ／

商 戶 的 影 響、施 工 期 間 的 過 渡 安 排 等 因 素，按 優 次 緩

急 推 展 可 行 的 項 目。此 外，對 於 已 經 投 入 服 務 的 社 區

會 堂 ／ 中 心 ， 民 政 處 會 因 應 設 施 的 使 用 情 況 和 區 內

的 發 展 需 要，為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進 行 改 善 工 程，藉 此

提 升 設 施，以 更 切 合 不 同 地 區 活 動 的 需 要，更 好 服 務

區 內 居 民 。 )  

 

1 9 .6  順 利 社 區 中 心：民 政 處 會 與 相 關 工 程 部 門 協 調，以 在

安 全 情 況 下 開 放 社 區 中 心 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：民 政 處 已 向 機 電 工 程 署 (下 稱「 機 電 署 」)

查 詢 有 關 禮 堂 進 行 工 程 期 間 的 彈 性 使 用 安 排 。 基 於

安 全 考 慮 ， 機 電 署 建 議 完 成 所 有 工 程 後 才 開 放 禮 堂

予 公 眾 使 用。工 程 進 行 期 間，公 眾 可 考 慮 租 用 順 利 社

區 中 心 會 議 室 。 )  

 

2 0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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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.  觀 塘 區 康 樂 及 文 化 工 程 進 展 報 告  

 (觀 塘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4 /20 2 5 號 )  

 

2 1 . 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代 表 及 建 築 署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
2 2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及 建 築 署 代 表 介 紹 文 件 及 工 程 進 度 。  

 

2 3 . 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2 3 .1  委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更 詳 細 匯 報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各 場 地 的

工 程 進 度 、 租 用 詳 情 及 開 放 日 期 。  

 

2 3 .2  委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加 強 宣 傳 東 九 文 化 中

心 的 活 動 。  

 

2 3 .3  委 員 查 詢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戶 外 自 動 扶 手 電 梯 的 使 用 及

維 修 情 況 。  

 

2 3 .4  委員 查 詢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的 餐 飲 及 零 售 設 施 詳 情 。  

 

2 3 .5  委 員 建 議 康 文 署 參 考 啟 德 體 育 園 的 做 法 ， 邀 請 區 内

不 同 人 士 參 與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的 試 場 活 動 。  

 

2 3 .6  委 員 希 望 康 文 署 儘 早 開 放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大 堂 。  

 

2 4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2 4 .1  租 用 詳 情 方 面 ：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現 正 進 行 內 部 設 施 的

裝 置 及 優 化 工 程。待 落 實 各 場 地 設 施 的 資 料 後，康 文

署 將 於 今 年 稍 後 公 布 租 用 安 排 。  

 

2 4 .2  戶 外 自 動 扶 手 電 梯 方 面 ：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戶 外 自 動 扶

手 電 梯 的 使 用 量 高 ， 因 此 署 方 每 星 期 均 會 安 排 於 人

流 較 少 的 時 段 為 扶 手 電 梯 進 行 例 行 檢 查 ， 以 確 保 其

運 作 安 全 及 減 低 維 修 設 施 對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。 如 遇 零

件 損 壞 或 故 障 情 況 ， 場 地 職 員 會 立 即 通 知 相 關 工 程

人 員 進 行 維 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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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3  餐 飲 設 施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會 於 稍 後 公 布 餐 飲 設 施 的 安

排 。  

 

2 4 .4  開 放 大 堂 方 面：基 於 環 保 及 善 用 資 源 的 考 慮，以 及 減

省 各 項 工 程 的 協 調 時 間 ， 署 方 於 今 年 稍 後 時 間 才 會

全 面 開 放 大 堂 。  

 

2 4 .5  宣 傳 及 推 廣 方 面：東 九 文 化 中 心 現 時 處 於 試 場 階 段，

署 方 主 要 透 過 電 子 媒 體 ， 如 社 交 平 台 及 東 九 文 化 中

心 的 網 站 發 放 最 新 消 息 及 宣 傳 試 場 節 目 。 康 文 署 亦

會 積 極 利 用 更 多 不 同 途 徑 宣 傳 及 推 廣 文 化 中 心 的 活

動 。  

 

2 4 .6  場 地 工 程 進 度 方 面 ： 康 文 署 會 適 時 報 告 各 場 地 的 工

程 進 度 詳 情 。  

 

2 5 .  主 席 表 示 社 區 各 界 十 分 關 注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的 工 程 進 展 ， 希

望 康 文 署 修 改 會 議 文 件 格 式，並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向 各 分 區 委 員 會 提

供 相 關 資 訊 。  

 

2 6 .  委 員 查 詢 康 文 署 在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的 角 色 ， 並 建 議 該 署 善 用

場 地 ， 多 舉 辦 具 吸 引 力 的 活 動 。  

 

2 7 .  康 文 署 回 應 指 署 方 除 負 責 場 地 管 理 外 ， 亦 會 在 東 九 文 化 中

心 舉 辦 不 同 活 動 。 署 方 現 正 籌 備 東 九 文 化 中 心 的 開 幕 節 目 及 典

禮 ， 詳 情 會 於 稍 後 公 布 。  

 

2 8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。  

 

 

V I .  其 他 事 項  

 

關 注 觀 塘 區 内 水 浸 黑 點  

 

2 9 .  委 員 關 注 觀 塘 區 内 各 水 浸 黑 點 的 情 況 ， 並 向 渠 務 署 查 詢 相

應 措 施 的 安 排 。  

 

3 0 .  渠 務 署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於 稍 後 回 應 有 關 查 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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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會 後 備 注 ： 渠 務 署 已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。 )  

 

關 注 觀 塘 區 内 非 法 接 駁 雨 水 渠 問 題  

 

3 1 .  委 員 關 注 觀 塘 區 内 非 法 接 駁 雨 水 渠 的 問 題 。  

 

3 2 .  渠 務 署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於 稍 後 回 應 有 關 查 詢 。  

 

(會 後 備 注 ： 渠 務 署 已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。 )  

 

關 注 觀 塘 區 内 水 管 接 駁 工 程 進 度  

 

3 3 .  委 員 關 注 觀 塘 區 内 水 管 接 駁 工 程 進 度 。  

 

3 4 .  水 務 署 代 表 表 示 為 配 合 裕 民 坊 重 建 工 程 ， 裕 民 坊 一 帶 的 水

管 需 要 改 道，惟 相 關 水 務 工 程 仍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，水 務 署 會 繼 續

與 工 程 團 隊 保 持 聯 繫 。  

 

(會 後 備 注 ： 水 務 署 已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。 )  

 

3 5 .  主 席 希 望 渠 務 署 和 水 務 署 稍 後 就 上 述 三 個 事 項 提 供 最 新 資

料 。  

 

關 注 觀 塘 區 土 地 平 整 工 程  

 

3 6 .  委 員 希 望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下 稱「 土 拓 署 」)提 供 更 多 有 關 觀

塘 區 土 地 平 整 工 程 的 資 料 。  

 

3 7 .  土 拓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於 稍 後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。  

 

(會 後 備 注 ： 土 拓 署 已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。 )  

 

關 注 鯉 魚 門 排 水 渠 淤 塞 問 題  

 

3 8 .  委 員 關 注 鯉 魚 門 排 水 渠 淤 塞 問 題 。  

 

3 9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事 項 ， 並 請 渠 務 署 於 會 後 跟 進 並 回 應 委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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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查 詢 。  

 

(會 後 備 注：渠 務 署 及 民 政 處 已 於 會 後 回 應 並 跟 進 委 員 的 查 詢。 )  

 

 

V I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4 0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0 25 年 3 月 11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

行 。  

 

4 1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3 時 5 1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本 會 議 記 錄 於 20 25 年 3 月 11 日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
 

觀 塘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25 年 3 月  

 


